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6月17日（星期五）8時35分至8時56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研商本院行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相關事宜。（民進黨黨團提議）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今日的黨團協商，這次的協商是因應本院行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相關事宜。對於NCC人事同意權，委員會已經審查完竣，送到院會，依法令規定，我們務必在7月底之前完成這個同意權的行使，所以召開今日的協商。基本上，由黨團共同決定要在哪一天行使這個同意權，在請各黨團發表意見之前，先請議事處說明意旨。

高處長明秋：院長、副院長、各位委員。跟委員報告，本案是行使同意權案，原則上，我們需要訂出一個上午進行投票，理論上，現在是可以加開院會，如果不加開院會，施政方針報告之質詢到7月1日，換言之，7月5日之後，我們可以排定議程進行投票。另外，投票時，以出席委員過半數為通過門檻，投開票監察員則是由各黨團推派一人。今天最主要是請各黨團思考要在哪一天進行投票。

主席：針對NCC人事同意權的行使，請各黨團表示大概要訂在哪一個時間投票，行使這個同意權大致需要半天，請民進黨黨團發言。

吳委員秉叡：院長、各位同仁。這個會期到7月15日，星期二和星期五才召開院會，法案的處理來不來得及也是我們要考量的，所以考慮到時間的緊迫，我建議優先考慮加開一次院會，在非星期二與星期五的時間，找一天上午加開院會，以行使這個人事同意權，不知道各黨團是否能同意？以上是第一個主張，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為行使同意權或處理其他法案而要加開院會，時代力量全力支持。不過，就今天要訂出NCC人事同意權的行使日期，時代力量無法同意，理由是在審查NCC被提名人時，我已在交通委員會非常具體指出，這次被提名人送到委員會的資料有虛偽不實，並要求他們補提更新的資料和所有著作，但是他們至今都尚未提送；在沒有看到那些資料以前，時代力量無法同意任何同意權行使的時間，因為我們必須看到那些資料後，才能進一步決定這件事情要如何處理。

主席：請國民黨黨團發言。

江委員啟臣：同意權的行使是立法院也是立法委員的責任，他們也必須經過這個同意權的行使才能完成派任，所以有時間性。至於對被提名人的審查是否夠嚴謹、完整，我們尊重委員會，這應該由委員會決定該審查是否已經夠完整。如果是在已經完整的情況下，因為我們的總質詢照目前排定的日期應是7月1日可以完成，假若對行政院長的總質詢如期完成，然後委員會這邊就被提名人的資料審查也已完竣，那本黨團建議7月5日就立即行使同意權，大概是需要半天時間，先完成這個必要性的工作。以上是我們的主張。

主席：7月5日上午嗎？

江委員啟臣：對！7月5日上午。

主席：好，謝謝。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吳委員秉叡：我們現在正請黨團助理了解一下剛剛時代力量所講的資料還沒有送到的狀況是如何，先讓我們了解一下。

黃委員國昌：我跟大家補充說明，那天6月1日的聯席會議，我大概是倒數第一個或第二個質詢的，我質詢時有請行政院秘書長針對所提出來的資料是否符合規範提出說明，他也當場承認錯誤，而且允諾要把更正的著作目錄，更重要的是把那些著作內容全部交出來，結果到今天為止都沒有下文。在過去這段時間，我的辦公室不曉得已經打了幾次電話要求他們把資料送來，但卻遲遲不肯送來，我必須要很嚴正的講，這些資料的備齊是當初行政院把這些被提名人送到本院審查時，早就應該準備好的，結果到今天東西還沒有準備好，我還透過我自己的助理到處去找那些有問題的著作，到目前為止，整個國家的圖書館，我只找到一篇，其他的都還找不到，而我找到的這一篇是在一個大學圖書館的角落調出來的，裡面所標註的內容是他參與的一個研究計畫，但是他在著作目錄裡標註的卻是他自己的論文。沒有關係，我們就等到所有資料全部提交出來以後再一併處理，但是基於這樣的現實，我必須要很抱歉的跟院長和其他黨團同仁說明，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同意這個同意權行使的時間。

主席：處長要不要說明一下，為什麼他們要函送本院的資料時間會拖這麼久？

高處長明秋：我報告兩點，第一，這是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的聯席審查，的確他們在紀錄上是有寫這樣一段話，就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被提名人之更正資料，請行政院於本院院會行使同意權前，函送本院全體委員。」這件事情因為是委員會在處理，他們並沒有寫在審查報告裡，就只記錄在會議紀錄裡，而沒有寫在審查報告。根據我們昨天的了解，人事行政總處目前正在作業中，他們表示，因為這個要求是直接函送本院全體委員，所以下個禮拜他們會把所有的更正資料全部函送給全體委員。以上。

主席：因為我們的公報上是有記錄這一項，就是請行政院於本院行使同意權前，函送本院全體委員。如果我們時間先確定，後續議程是比較好安排，因為我們的議程都要在前一個禮拜就要排好，如果前一個禮拜還沒有送來，或許我們的協商結論也可以把這一點附加上去，就是我們在國民黨黨團提議的7月5日來行使同意權，如果一個禮拜之前沒有送來，日期就往後延，這樣議程比較好安排。這是一個有但書的共識。

徐委員永明：院長，是這樣，我們當然知道排議程滿重要的，所以今天才會開這個政黨協商會議；只要接到通知，我們一定都到，以決定這個時間。

現在的問題是可能不只是資料補充而已，搞不好還有虛偽不實的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被提名人的資格其實就會有問題。所以我們的態度是希望，他補齊資料、我們看過之後，是不是可以再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任何時間我們都會到，屆時再來決定投票的日期。因為我們比較擔心的不是資料補齊的問題而已，而是其中是否有虛偽不實的問題。
主席：民進黨的意見呢？

徐委員永明：補了資料，大家都看過以後，我們再來決定投票的時間。我想我們隨時都可以開協商會議，所以這樣應該可以。我比較擔心的是我們訂了時間，要是這個被提名人真的有問題，那反而會……

陳委員亭妃：是不是就像院長所說的，我們可以設一個但書？

主席：有個但書的話，我們就可以少召集一次。反正如果沒有送來的話，我們就處理，也不會……

陳委員亭妃：就讓他們可以先排定時程，包括我們後續的議程、立法院整個時程表都能夠先有一個確定的安排。這個但書就是，如果沒有達到包括補資料，還有我們對某些問題的最後確認，那個時程就不予處理。

主席：時程排了，但是剛才講的那些要素還是存在的。

黃委員國昌：院長和各位其他黨團的前輩，不好意思，時代力量對這件事情的立場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我要再次說明，這件事情如果有任何延誤，都不是本院的錯！6月1日委員會針對同意權的行使進行審查的時候，東西本來就應該準備足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2012年NCC委員同意權行使的過程，以及它後來所造成的後遺症和公民社會對這件事情所提出的批判，就會知道大家對於我們怎麼處理這件事情是高度關注的。

再者，6月1日開始要資料，今天是6月17日，經過整整兩個禮拜，東西都沒有交出來！我們也不是不講道理，我們要求和堅持的就是在程序上面把該交的東西交出來，補齊了再來訂時間。

剛剛國民黨黨團所建議的日期是7月5日，是不是真的要如期在7月5日行使同意權？在這中間還會出現什麼變化？我先不要太早做論斷。但是我相信請他們把東西交出來，那時大家再趕快開一個協商會議來決定具體的時程，距離7月5日的目標時間也還在一個禮拜之前，不會有任何延誤的情況。因為剛剛院長是說最少要在一個禮拜之前，……

主席：對，議程才比較……

黃委員國昌：下個禮拜是6月20日到24日，在下個禮拜之內來處理，我想時間上應該綽綽有餘吧！

徐委員永明：是不是可以建議這樣？就是資料儘快補齊，就算週六、週日補過來，我們委員辦公室也都開著，所以，是不是24日我們再開一次會來決定是否在7月5日，也就是剛剛江啟臣委員建議的日期來投票？我想時間應該還是來得及。

主席：怎麼樣？

吳委員秉叡：可不可以說明一下7月5日投票的話，程序委員會要在什麼時候做什麼安排？

主席：對，要把時間表訂出來。

高處長明秋：關於7月5日的議程，必須在24日有個草案，然後由28日的程序委員會來決定7月1日和7月5日的議程，也就是說，24日我們會有個草案，所以是24日之前協商決定……
徐委員永明：如果24日早上決定呢？

黃委員國昌：他們愈早送，我們就愈早開。

陳委員亭妃：是不是在24日之前我們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
蔡委員其昌：審查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時代力量黨團方才所提到的資料，資料就算送達，每個委員基於他個人對這些委員所提供資料的正確與否、認同與否，所謂行使同意權就在於你認不認同，所以其實它是兩個程序。我同意根據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聯席審查的結果，應該儘速送達委員想要了解的資料，這個我同意，但這裡面可能又涉及到，送達之後，各位委員還是覺得不滿意，這要如何處理？我認為這個程序應該就是同意權的行使。其實我並沒有很堅持，為什麼我同意方才啟臣委員提到訂7月5日？如果資料沒有送達，可能下個禮拜一、禮拜二資料都沒有送達，當然7月5日這個時間是可以往後延，但如果資料送達，大家又覺得不滿意這些資料，這該如何處理？那應該是育敏委員所提到的，那是同意權，即我認為這個人不適任。所以我才會提到，在程序上，資料送達是天經地義的，我們要用立法院的態度來堅持、要求這部分，而資料送達後，大家同不同意，這是第二件事，所以訂7月5日行使同意權，在資料送達後，如果大家不滿意就否決他，如果大家同意就讓他過。所以我認為資料應儘速送達，今天透過朝野協商要求行政院儘速將這些資料送達，基本上，可以先訂7月5日，除非資料沒有送達，這是我的看法。

吳委員秉叡：民進黨也同意時代力量的主張，俟資料送達後，下個禮拜再另外訂個時間來確定日期，請行政院相關單位儘快將資料補足。

主席：國民黨的意見是否也一樣？

江委員啟臣：我補充一下，一般來講，若對委員會送出的結論有意見，有兩種處理方式，比方說，有關同意權的話，補資料是一種方式，另外一種是你對審查的過程有意見，那就是在院會裡面，看看用什麼樣的議事方法把它退回委員會重新審查，所以有兩個途徑可走，那就是看有意見的黨團決定要怎麼處理這件事。在時間上，方才已經講了，我們認為是在總質詢完之後的下一次會議。

主席：國民黨黨團的意見非常明確。第一、我們要求行政院儘速將所有委員的相關資料函送本院全體委員。第二、俟資料送達後，我們再決定什麼時間來行使同意權。基本上，我們暫訂於7月5日上午行使同意權。如果資料沒有送達，當然我們就不必再處理這個時間，好不好？

徐委員永明：我覺得我們的立場和民進黨黨團的立場，應該是資料送來後再召集朝野協商……

主席：基本上我們朝這個目標來做，我們要有一個時間，行政院才知道這個時間的緊迫性，所以我們一定還會召開協商來確認7月5日這個時間。

吳委員秉叡：院長，您的裁示很符合我們的意見，我們很贊成，但是有一個小小提醒，當然我們也會督促行政院趕快送來，但是萬一不及送來時，您7月5日也要趕快排其他議程，因為我們的時程是很緊迫，大家也沒有採納是不是要另外加開院會，既然要用7月5日的時間，所以我們剩下的時間就更有限，我在此做個提醒。

主席：所以我們要趕快提醒行政院，在下個禮拜之前趕快送來我們就立即召開。

吳委員秉叡：我們一定會這樣督促，萬一行政院真的違背承諾的話，7月5日也要排其他議程，也不能就這樣空白。

王委員育敏：現在馬上去通知。

主席：不會，黃委員就說行政院要自己負責。好，我們就作以上3點結論，現在就散會，準備來開院會。

散會（8時56分）


